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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

届董事会 2007 年度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07 年 8月 28 日 9时—16时

以通讯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六名，实到五名，独立董事王忠

明先生因公出国，未能收到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，故无法参加

表决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

就《关于开展融资租金保理业务及额度授权的议案》进行了审议，并

形成如下决议： 

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开展融资租金保理业务及额度授权的议案》。 

1、授权中联新兴开展融资租金保理业务 

融资租金保理业务的主要流程为：承租人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

中联新兴建设机械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联新兴）提出以融资租

赁方式购买中联重科产品的申请；中联新兴将从中联重科购买的产品

交付承租人使用，承租人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向中联新

兴支付租金；中联新兴将应收租金转让给保理银行；在发生约定情况

时，中联新兴负有向保理银行回购该笔受让的应收租金项下所有各期

租金的义务；中联重科为租赁产品提供不可撤销的回购承诺保证，在

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 

满足约定的回购承诺履行条件时，保理银行有权向中联重科主张回购

产品的责任。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 5 票，赞成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； 

2、授予中联新兴拥有向有关银行办理转让融资租赁应收租金余

额不超过 4.5 亿元额度的权力 

为了更好地做大做强融资租金保理业务，中联新兴需向有关银行

以有追索权保理方式申请融资租赁应收租金保理余额额度，董事会授

予中联新兴拥有向有关银行办理转让融资租赁应收租金余额不超过

4.5 亿元额度的权力。该授权有效期为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至 2008 年

4 月 30 日止。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 5 票，赞成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； 

 

 

 

 

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○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


